
 

珠海机场候机楼人文景观展示技术需求 

 

 

单位简称说明：  

管理公司——指项目发包方，即珠海市珠港机场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承包商——指受管理公司邀请参与本项目询价的相关企业 

 

1. 项目工作内容、数量及范围 

1.1工作内容及时间要求： 

— 2025年创文主题布展一次 

1.2人文景观范围： 

— 候机楼二楼出发大厅主出入口大门附近设置公益广告景观小品 

1.3人文景观技术要求： 

— 高度不低于 2 米，长度不少于 3 米，材质采用钢铸、木雕、石雕等，有

艺术造型，不能是简单的牌子、展板 

— 候机楼二楼出发大厅地面每平方承重不超过 300KG 

— 材料需具备防火、防水性能 

2. 项目工作时间要求 

— 展示时间：预计 730天 

— 完工时间：合同签订后 15日内完工。项目承包商需在合同签订后的 15日

内完成全部工程。同时，自收到我司中选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项目承包

商需提交详细的施工进度表，该表应涵盖每个阶段的具体时间节点，包括

但不限于设计提交、施工开始及施工结束等关键时间节点。 

— 撤场时间：撤场时间以甲方通知时间为准  

3. 项目预算上限及报价要求 



 

3.1创文景观布置预算费用：人民币贰拾万元整 

3.2成交供应商应提交创文景观布置的报价明细，列明各陈列品造价。 

4. 项目供应商资质要求 

4.1供应商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

人或其它组织，供应商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4.2需提供近五年（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供应商承接过 1 个景观

布展项目合同（以合同或协议签订时间为准），每个合同金额不少于 5

万元。提供合同或协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双方名称、服务范围、合同

金额及双方盖章等证明材料。 

5. 人文景观展示设计方案 

5.1 设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 主场地及辅助人文景观展示效果图（正面、背面、侧面、俯视效果）、

整体平面图 

— 人文景观展示设计理念说明 

— 各陈列品材质、制作及现场安装工艺说明 

— 主陈列展示品及辅助陈列展示品的设计方案 

— 设计图纸含每个展示品的设计图（标识尺寸）、平面图（标识尺寸） 

— 必须提供 2份 (含) 以上符合要求的设计方案，且每份设计方案报价金

额相当，并不得超报价上限。合同签订前，成交供应商需提供分项报价。 

5.2 设计要求： 

— 整体设计图纸完善，设计方案与管理公司的 VI形象、候机楼整体环境协

调融合； 

— 整体设计新颖、表现手法独特，能体现各展示的主题元素，展现城市魅

力或营造创文氛围： 

 主场地展示区的陈列应至少包括：地面布置、主题陈列展示品、



 

辅助陈列展示品 

 各陈列展示品规模应符合场地尺寸，比例合适，色彩协调，能配

合整体展示的主题元素； 

 主题陈列展示品须呈立体展示，外观高仿真，可承受一定的压力，

具备良好的耐用性；材料须具备防火、防水性能。 

 每个场地的陈列应具备层次感（高低错落、前后搭配），背景带

有管理公司 LOGO 及全称，摄影成像有景深效果（LOGO 形象详见

附图三）； 

 创文景观设计应融入有珠海风土元素； 

 各场地（主场地展示区、辅助展示区）的设计应主题一致又各具

特色，互相呼应成为一个整体。 

— 人文景观展示设计理念说明清晰明白、各次展示的主题突出 

— 材质介绍、制作及现场安装工艺说明等清晰，能充分说明展示品的实际

制作成品达到设计效果 

— 设计方案应具备延展性，可配合开展候机楼商业推广活动 

— 主场地人文景观展示只做地面设计展示物，不做天花吊挂 

— 辅助人文景观展示可选择做其他位置地面设计展示物，或候机楼内门贴、

地贴、吊挂等 

— 辅助人文景观展示应配合主场地人文景观展示，烘托整体布展氛围 

6. 人文景观展示施工要求 

6.1 项目供应商应根据设计方案提供制作时间表及施工进度时间表 

6.2 项目供应商应承诺人文景观布展施工做到以下，并提供承诺函： 

— 符合管理公司《珠海机场候机楼施工管理规定》、《机场控制区工程施

工管理规定》等要求，安全作业、文明施工。 

— 各次人文景观展示施工工期应在 3日内。 



 

— 施工工程需安排在夜航结束后进行。 

— 各陈列展示品材料应堆放在管理公司指定区域，并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 开工日期具体以管理公司发出《施工许可证》的日期为准，项目承包商

在收到中标通知后应积极组织人力、材料等，做好施工准备工作，若在

完工日期前 3日仍未开工的，管理公司有权解除合同。 

— 撤场时应恢复人文景观展示布置位置原有状况，不损坏候机楼的固定装

饰装修，如造成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 项目供应商进场施工及撤场施工时保证候机楼的环境清洁。 

7. 人文景观展示质量标准及维保服务 

7.1 人文景观展示品的质量应符合管理公司的各项规定。 

7.2 项目承包商应承诺在展示期内提供维保服务，收到管理公司维修通知后，

最迟在次日到现场进行修复。如不能按时到场进行修复，则每次扣罚质

保金的 5%。 

8. 方案说明 PPT 电子版及现场阐述 

8.1 项目供应商应就应答方案制作方案说明 PPT 并于现场演示，演示的重点

应包括设计理念、材料选择、施工安排及如何与珠海特色结合、以往案

例等。 

8.2 项目供应商应指派最多 2 人到现场，详细说明设计方案细节，介绍设计

理念。 

8.3 演示讲解时间不超过 10分钟。 

8.4 项目方案存在 U盘内，届时交由甲方保管、留底。 

9. 评审方式 

因该项目涉及设计方案及效果的符合性评审，故采用特殊公开询价采购方式，

通过供应商提供的设计理念、安全作业、施工安排、珠海特殊结合、售后及

维保服务进行评审。如所有评委对某供应商的打分平均值不满 60 分，则该



 

供应商不得进入报价评审。 

10. 分包和转包要求： 

项目承包商不得对工程项目进行分包和转包。 

 

11. 结算说明： 

按照实际结算，项目完工并验收合格，收到有效的增值税发票后 60 个工作

日内付款。  

 

12. 附件 

1.《验收明细表》 

2.《安全管理违约处理规定》  

3．《候机楼施工管理规定》 

附图（主场地展示区）： 

 

 

 

 

 

 

 

 



 

 


